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佛山市南海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的政策解读

为优化建筑产业结构，实现从单纯进行建筑行业管理向积极扶持建筑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增强建筑企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佛山市南海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下称“《建筑业扶持办法》”），现将《建筑业扶持办法》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由于当前南海建筑行业大型龙头企业较少，小而全的公司比比皆是，但角色分工基本相同，竞争呈现同质化。本次办法的制定就是为了通过分类扶持本地企业，培育建筑业龙头企业，带动一批特色明显、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适应能力强的专业企业，增强建筑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局在调查研究周边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广东省建筑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我市建筑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佛府办〔2015〕15号）有关文件精神起草了《建筑业扶持办法》。

二、《建筑业扶持办法》主要内容的说明
结合南海实际，《办法》一共二十二条，分为总则、新进建筑企业奖励支持、区内建筑企业奖励支持、奖励扶持申请、附则五章，其核心内容如下：

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指的建筑企业，是指工商注册地、资质注册地(需要资质的企业）、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南海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从事工程建设，建筑业服务、咨询、信息化互联网业务的企业。
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办法》第二章规定，以2020年1月1日后在南海工商注册登记的建筑企业为作为新引进建筑企业，同时对新引进的建筑企业分为两类：一是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二是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并针对这两类企业落户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分别给予落户奖励、经营场地补贴奖励等扶持。

落户奖（第六条）

   （1）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

（2）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2.经营场地补贴（第七条）
（1）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

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20%予以场地补贴,期限3年，每年不超过300万元。

自建或购置：补贴1000元/m2，不超过1000万元。
（2）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
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20%予以场地补贴,期限3年，每年不超过250万元。

自建或购置：补贴1000元/m2，不超过800万元。

3.符合南海建筑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具有重大产业支撑作用，经区政府批准，重点引进的建筑企业可以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另行奖励扶持。
（三）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办法》第三章对本地企业按照资质晋升、营业增收、创建优质工程三个类别进行奖励。
1.资质晋升（第九条）

（1）首次晋升为一级（或设计行业甲级），给予500万元奖励。

（2）首次晋升为特级（或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给予1000万元奖励。
对具有上市条件的建筑企业，列入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培育。
2.业务扶持（第十条）

对凡社会投资工程项目选用南海建筑企业的，按在该项目中建筑企业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献50%标准给予投资方等额奖励，年度奖励总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3.财政贡献奖励（第十一条）

对企业年度财政贡献在500万元以上的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低于2019年度该企业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500万。

4.经营奖励（第十二条）

凡在区外承揽业务的南海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低于2019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500万。

5.创建优质工程（第十三条）

对企业在南海区范围内获奖的建设项目进行奖励。由于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获奖难度较大，且我区极少企业获得相关奖项，故为鼓励我区建筑企业积极创建国家级优质工程，对获得鲁班奖、大禹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承建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奖励分别从100万元和20万元提升到300万元和50万元；对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的奖励从20万元提升到80万元。
其余相关奖项全部参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我区建筑企业做大做强的若干意见》（南府办[2016]8号）的有关内容设置。
6.鼓励利用网络技术服务建筑业（第十四条）

为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BIM、信息智能化等技术在我区建立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业服务平台或机构为建筑业链条提供服务，在建筑业服务平台或机构的年度纳税总额达到500万元后申请扶持奖励的第一年，对该企业按其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献50%的标准予以等额奖励。从第二年起，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50%给予等额奖励，低于第一年该企业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
（四）奖励扶持申请

1.申请条件

（1）建筑企业自南海工商注册登记后，累计纳税额超过拟申请的奖励金额，方可提出扶持奖励申请。

（2）涉及连续奖励扶持措施的，建筑企业需每年度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3）获得奖励扶持的企业须出具承诺书，承诺企业在南海存续期须在10年以上。存续期内，建筑企业不得抽走注册资金或将注册地址迁出南海区，否则退还奖励或补贴。（第十八条）

2.申请程序
（1）企业向区住建水利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2）区住建水利部门初审；

（3）区住建水利部门征求属地镇（街道）、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意见；

    （4）公示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查证无效的，方可取得相关扶持和奖励。
